
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

體育班捐款使用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.9.15北市松商學字第 1126009992號簽准 

一、本捐款收支依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幼兒園收受捐款收支管理運用

要點」辦理。 

二、本捐款來源為各界指定用途為體育班相關支出之捐款，各界捐款由本校統

收並開立正式收據，不得任意變更用途，以納入預算方式辦理。 

三、本捐款指定用途如下： 

(一)教練指導費。 

(二)參賽旅運費及移地訓練費。 

(三)教練及選手營養費。 

(四)新購、汰換、修繕場地設施及器材設備等。 

(五)運動傷害防護費及保險費。 

(六)運動科學支援費。 

(七)其他經本校捐款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或追認與體育班有關之支出。 

四、對於捐款之收支，應定期公告捐款者名單、金額及經費運用成果報告（應

包含收支明細表等）資訊，供大眾查閱。但得依捐款者之要求不公告特定

事項。資訊公開方式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 


